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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科院发〔2024〕8 号

加强少数民族学生培养管理工作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、服务、

管理等工作，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，培养少

数民族合格人才，参照教育部、教育厅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校实际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定义的少数民族学生，是指拥有我

校正式学籍和其他类型的少数民族学生。

第三条 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、服务与管理工作必须贯

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依法办学、加强管理、保证质量，为少

数民族人才培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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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少数民族学生所在学院是对其实施教育和管

理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学生处负责对全校少数民族学生管理和

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。

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应当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

校规。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《衡阳科技职业

学院学生手册》进行教育和管理。少数民族学生还需遵守学

校制定的少数民族学生培养管理相关规定。

第二章 少数民族学生教育与管理

第四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，坚持育人为本，

把民族团结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，使各民族学生

牢固树立“增强民族团结、维护祖国统一、反对民族分裂”

的意识，自觉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、宗教观、世界观、人

生观、价值观，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，少数民族离不开

汉族，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；教育学生热爱

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培养学生对伟大祖

国的认同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对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；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、

道路自信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，遵纪守法，树立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共同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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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长效机制。成

立由相关校领导、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负责人组成的少数民

族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、统筹领导；在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下设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办公室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建立专

门工作机制，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开展少数民族

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骨干。注重发展优秀少

数民族学生入党，制定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培养计划。

第七条 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日常教育，深入开展“民族

团结教育”主题活动，定期召开少数民族学生代表座谈会，

及时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动态。定期组织少数民族学生

进行形势与政策学习。建立民族团结教育常态化机制，开展

党的民族政策、宗教政策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，引导

各民族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。教育学生

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习俗，大力弘扬各兄弟民族同呼

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的行为观念，共同营造团结和谐的校园

氛围。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。

第八条 对少数民族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

育。要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特点，加强心理健康辅导，及时帮

助少数民族学生分析、处理和解决好学习、生活等方面的具

体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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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。在校园内不准从

事宗教活动，不许佩戴任何宗教标识，禁止学生穿戴有宗教

色彩的服饰，不得穿着吉里巴甫服。禁止学生在校园和宿舍

内张贴、悬挂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宣传品和宗教标志；禁止

学生在宿舍内设立讲经点，组织、策划或欺骗、胁迫其他学

生参加宗教仪式活动、在斋月期间封斋等。未经审批，不允

许举办单一民族跨校文体联谊活动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

用宗教妨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学校

进行宗教活动和宣扬宗教。坚持早发现、早处置、坚决抵制、

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渗透。防范和抵制各种

邪教。

第十条 学生宿舍是延伸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场所，严

格实行多民族混合住宿，杜绝以民族划分安排住宿的情况。

学生宿舍严禁私自留宿外来人员。

第十一条 规范少数民族学生护照管理。对于少数民族

学生护照申请期间所需的学籍证明开具，应进行严格的资料

审查，并加强安全教育和思想引导。对于已申办的护照，必

须主动将护照交给学校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办公室统一保管，

并在学校党委办公室统一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应当增强法治

观念，遵守宪法、法律法规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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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纪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；应当刻苦学习，勇

于探索，积极实践，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；

应当积极锻炼身体，增进身心健康，提高个人修养，培养审

美情趣。对违反相关管理规定的学生，视其情节按照国家法

律法规和学校的《学生手册》有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。

第三章 少数民族学生学籍管理

第十三条 规范学业管理，对所有学生统一要求、统一

标准，不得在考试分数上搞特殊化。

第十四条 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业的关心、帮助，对

他们采取补课、辅导的方式帮助他们学业进步，将他们的注

意力往学业上引导。

第四章 少数民族学生生活服务

第十五条 做好少数民族学生资助工作，加强生活帮扶，

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

考虑，确保少数民族学生“奖、助、贷、勤、补、减”等资

助政策和措施的落实。

第十六条 尊重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习俗，严格按照规

定的标准办好校内清真餐饮。在少数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，

为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学生发放节日慰问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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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将根据上级要求，结合我校的实

际情况，不断修订、充实和完善。

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生工作部和教务处按照各

自职责负责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施行。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

2024 年 5 月 14 日

衡阳科技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5月 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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